
CB(2)1800/00-01(01)號文件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增加專上教育機會小組委員會

本文 件就二 零零 一年六月 一日致 小組委員會 秘

書的函件所載事項提供補充資料。

副學士學位課程 [第 (a)、 (c)及 (d)項 ]

2 . 經 諮 詢 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(以 下 簡 稱 “評 審 局 ”)及
香港專上學院持續教育聯盟 (以下簡稱 “持續教育聯盟 ”)的
意 見 後 ， 我 們 已 為 “副學 士 學 位 ”及 同等 學 歷訂 立 一 套 通

用指標。詳情載於 CB(2)／ 1525／ 00-01(01)號文件附載的

摘要。現摘錄如下：

(a) 課程宗 旨及學 習 成績課程宗 旨及學 習 成績課程宗 旨及學 習 成績課程宗 旨及學 習 成績 ： 一般來說 ， 副學士學 位

課程 應提供內 容 充實的專 上教育 ，為 學生 日 後

工作 、善用餘 暇 、進修及 履行公 民責 任做 好 準

備。 具體來說 ， 透過副學 士學位 課程 ，學 生 應

能掌 握一般技 能 ，以及擔 任輔助 專業 人員 、 升

讀大 學或作專 業 進修所須 具備的 專門 知識 ／ 技

巧。

(b ) 入 學 要求入 學 要求入 學 要求入 學 要求 ： 副學 士學位課 程應 採 用 “寬 進嚴出 ”
的原則。建議的基本入學資格如下： (1)修 畢中

六課 程，並在 香 港中學會 考取得 五科 及格 的 成

績 (包 括 英文和 中文 )； (2)修畢副 學士學 位 預修

課程；或 (3)年滿 21 歲或以上。不過，正如持

續教 育聯盟的 成 員在二零 零一年 六月 一日 小 組

委員 會會議上 指 出，院校 也可考 慮 以面試方 式

遴選 學生，使 一 些在非學 術領域 表現 出眾 的 學

生也 可獲得取 錄 。一如大 學，個 別院 校在 取 錄

學生方面享有自主權。

(c) 質素 保證質素 保證質素 保證質素 保證： 具備 自行評審 資格的 大學須 透過 校

內評 審機制評 審 所開辦的 副學士 學位 課程 。 至

於未 具備自行 評 審資格的 院校， 則須 由認 可 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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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 保 證 機 構 (例 如 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)評 審擬 開 辦

的 副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。 評 審 局 於 一 九 九 零 年 成

立， 是一個獨 立 的法定組 織。評 審局 在高 等 教

育院 校及課程 的 質素保證 方面經 驗豐 富， 最 近

亦有 參與明愛 徐 誠斌書院 的副學 士學 位課 程 與

及香 港樹仁學 院 的學位課 程的學 術評 審工 作 。

評 審 局 提 交 予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CB(2)1664 ／ 00-
01(01)號 文 件 已 詳 述 評 審 和 監 察 副 學 士 學 位 課

程的 過程和準 則 。如有意 開辦副 學士 學位 課 程

而未 具備自行 評 審資格的 學術機 構， 須先 通 過

院校 評審，以 及 課程評審 。不論 學術 機構 是 否

具備 自行評審 資 格，副學 士學位 課程 的評 審 均

會延伸至學生結業水平的監管。

(d ) 認可 資格認可 資格認可 資格認可 資格： 副學 士學位課 程屬多 入口、 多出 口

的課 程。與高 級 文憑課程 一樣， 這類 課程 所 頒

授的 結業資格 可 讓畢業生 找尋輔 助專 業水 平 的

工作 。持續教 育 聯盟和評 審局均 建議 ，以 就 業

來說 ，副學士 學 位課程的 資歷應 視作 等同 高 級

文憑 的資歷。 教 育統籌局 支持上 述建 議。 在 公

務員 招聘方面 ， 就接納副 學士學 位學 歷投 考 以

高級 文憑學歷 作 一般入職 要求的 公務 員職 位 ，

教 育 統 籌 局 與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， 正 作 出 具 體 安

排。

(e) 課程 銜接課程 銜接課程 銜接課程 銜接： 副學 士學位課 程的畢 業生可 繼續 修

讀全 日制或兼 讀 制課程， 考取更 高的 學歷 或 專

業資 格。目前 ， 所有開辦 副學士 學位 課程 的 教

育機 構都已經 與 多間大學 商妥學 分轉 移、 課 程

銜接 及直接收 生 等安排。 在本地 大學 中， 香 港

公開 大學已準 備 增加學額 ，招收 副學 士學 位 課

程的 畢業生。 除 此以外， 很多非 本地 教育 機 構

亦為 副學士學 歷 持有人， 提供兼 讀制 的增 修 學

位 課 程 及 專 業 進 修 課 程 。 至 於 教 資 會 資 助 院

校， 我們會在 研 究本港如 何 更廣 泛推行學 分 累

積及 轉移制度 時 ，詳細探 討副學 士與 學士 學 位

課程 的銜接安 排 。在現階 段，教 資會 資助 院 校

可善用其流失率，約 590 個本科生學額 1.3%，

接受 副學士學 位 畢業生修 讀二年 級學 位課 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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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 ，在不影 響 質素的情 況下， 院校 亦有 超 額

收生 的酌情權 。 我們亦鼓 勵院校 開辦 更多 自 資

增 修 學 位 課 程 ， 滿 足 副 學 士 學 位 畢 業 生 的 需

求。

支援教育機構的措施 [ (b)項 ]

3 . 為協 助教育 機構 開辦新課 程，我 們建議向這 些

機 構 提 供 下 列 兩 類 初期成 本 資助 ，作 為開 辦 課 程 前期 所

需的資金：

(a) 前期貸款，用以購置校舍設施和設備；以及

(b ) 課程評審資助。

4. 上 述 支 援 措 施 資 助 的 教 育 機 構 須 為 非 牟 利 機

構 ， 所 辦 課 程 均 須 是通過 評 審的 全日 制高 級 文 憑 、副 學

士學位及／或專業文憑或以上程度的課程。

前期貸款

5 . 我們 建議所 提供 的貸款為 免息貸 款，還款期 最

長 為 十 年 。 由 於 新 增的專 上 教育 學額 會是 財 政 自 給及 由

市 場 帶 動 ， 我 們 建 議分兩 期 為教 育機 構提 供 貸 款 資助 ，

讓教育機構 (特別是那些並無實際學術地位的教育機構 )試
探 市 場 情 況 。 為 這 類教育 機 構提 供的 首筆 貸 款 額 ，將 會

根 據 初 期 的 校 舍 租 賃費用 ， 以及 翻新 和購 置 設 備 的費 用

來 釐 定 。 我 們 亦 建 議，為 需 要較 大額 投資 的 學 科 ，如 須

具 備 實 驗 室 的 科 技 專業， 提 供較 大額 的貸 款 。 待 教育 機

構 在 開 辦 副 學 位 課 程方面 累 積一 定經 驗後 ， 我 們 會考 慮

批 予 較 大 額 的 資 助 ，以供 興 建或 購置 校舍 ， 作 為 較長 遠

的 措 施 。 對 於 較 具 經 驗 或 具 備 自 行 評 審 資 格 的 學 術 機

構，我們會考慮在初期即批予一筆較大額的資助。

評審開支

6 . 為了 協助未 具備 自行評審 資格的 院校開辦新 課

程 ， 我 們 正 考 慮 在 這些院 校 經由 認可 質素 保 證 機 構進 行

評審後，為它們提供資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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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資源

7 . 正 如 第 CB(2)／ 1664／ 00-01(02)號 文件 所述 ，

我 們 正 採 取 下 列 措 施，盡 量 提供 更多 土地 資 源 ， 發展 專

上教育—

(a) 我們 正協助 開辦 課程的教 育機構 盡量善用其 現

有的資源，提供更多學額；

(b ) 我們 鼓勵辦 學團 體考慮購 置地點 適中的樓宇 作

為校 舍。具體 來 說，我們 會以象 徵式 地價 ， 讓

某些 樓宇改變 土 地用途， 由工業 ／寫 字樓 更 改

為教育用途；

(c) 我們 正積極 物色 建校用地 ，以興 建專上院校 校

舍。 我們建議 以 象徵式地 價把這 些用 地批 給 非

牟利專上教育機構；

(d ) 我們正考慮把土地作綜合發展用途 (例如在一幅

土地上同時興建專上學院和高中學校 )；以及

(e) 我們 正物色 政府 部門和非 政府機 構持有的空 置

樓宇，並研究可行的重建方案。

預計增加的收生人數 [第 (e)項 ]

8 . 我們 根據在 十年 內讓六成 中學畢 業生有機會 接

受專上教育的計劃目標，以及 17 至 20 歲年齡組別人口

的最新推算結果，估計在 2010/11 年度，第一年收生人數

大概會增加 30 600 人。假設一項課程須時兩至三年才能

修畢，便須額外增設 82 400 個學額。

9 . 我們 想強調 一點 ，由於新 增的並 非公帑資助 學

額 ， 我 們 並 沒 有 訂 下未來 十 年的 收生 人數 目 標 或 任何 中

期 目 標 。 收 生 人 數 的增幅 ， 會取 決於 隨市 場 需 求 調節 下

的 專 上 教 育 學 額 的 實際供 求 情況 。根 據最 新 資 料 作出 的

預 測 ， 二 零 零 一 ／ 零二年 度 的全 日制 及自 資 形 式 開辦 的

副學士學位課程的收生人數將達 6 570 人。假設副學士學

位 課 程 的 學 額 按 直 線推算 法 逐步 增加 ，預 計 未 來 十年 專

上教育學額的增幅將會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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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預計第一年課程的額外收生人數

二零零一年 6  570
二零零二年 8  900
二零零三年 11  300
二零零四年 14  400
二零零五年 17  500
二零零六年 20  600
二零零七年 23  100
二零零八年 25  600
二零零九年 28  100
二零一零年 30  600

教育統籌局

二零零一年六月


